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关于考生开具单位发票通知
为更好的服务广大考生，考生如需开具单位发票，请在收到第一条缴费码（20位）短信当日内（未缴费情况下），扫描二维码填写开票信息，收到第二条缴款识别码（20位）短信再进行缴费，逾期未填写考生均开具个人发票。另外，考生一旦缴款成功，将无法退还考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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